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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秀屿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

保障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工业园区管委会，区直各有关单位：

    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将《关于秀屿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实施。

            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政府

       2016年3月10日

（此件主动公开）

秀屿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实施办法的补充规定
 我区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开展以来，各乡镇、各园区和区直各相关部门认真开展调查摸底，严格把握政策，及时兑现保障待遇，有力地促进了我区项目建设，有效地保障了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为了进一步做好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现就有关事项补充规定如下：

一、范围界定
    2007年4月28日之后尚未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历史遗留问题）的区级以上项目用地纳入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范围。

区级以上项目含工业用地、经营性用地、区级以上道路及道路绿化项目、形成国有资产的医疗机构、学校、城市公共设施用地、工业园区内公共设施等公益事业用地。

二、认定程序

   （一）确认被征地社会保障对象必须以征地补偿花名册为依据。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涉及项目用地的实际使用耕地面积、户数、人数、补偿标准、补偿金额等，由项目所在行政村（居）汇总公示，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查后，报项目主管部门审核确认，作为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审批依据。

1、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发放征地补偿款的；

2、工业园区内以片区征地的，如无法分出具体征地项目名称的。
    3、2012年7月之前征地没有征地补偿花名册的。

    三、人均耕地面积计算办法
2007年4月28日前后均发生过项目征地行为的，用地属于未办理农转用审批手续（历史遗留问题）的区级以上项目用地的，其人均征用耕地面积按上述认定程序确认后予以核减。
四、保障待遇兑现时间、标准

保障对象征地时年满60周岁，征地时间在2012年7月之前的，社会保障金从2012年7月开始发放，征地时间在2012年7月之后的，按实际征地时间发放。补发金额按照我区当年度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金标准执行。

其他问题处理办法

    被征地农民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工作开展过程中涉及一些特殊问题的，由区政府分管领导召集会议，按“一事一议”方式研究解决。
抄送：区委、区人大常委会、区政协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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